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98號

抗  告  人  張明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間強制執行聲明異

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

執事聲字第4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執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

稱彰化地院）95年8月31日彰院賢94執育字第16762號債權憑

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即抗告

人與江淑芬於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三商美邦人壽公司）等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為強

制執行，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

執字第87058號清償債務事件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嗣核發原法院112年11月8日士院鳴112司執勇字第87058號執

行命令，禁止抗告人及江淑芬收取對三商美邦人壽公司之保

險契約債權或其他處分，三商美邦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

及江淑芬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再核發原法院113年1

月24日士院鳴112司執勇字第87058號執行命令，終止抗告

人、江淑芬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

契約，並准許相對人收取解約金（下稱系爭收取命令）。抗

告人乃於113年2月7日具狀聲明異議，主張其債務前已由遭

扣押之財產及薪水償還，債權已不成立，聲請解除扣押行為

等語。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4日以原法院112年度

司執字第87058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提出異

議，原法院於113年11月21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3號裁定

（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從出生至今都沒改名字，為何原裁定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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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均記載張明樹即張水樹，此是否為伊之債務。又伊之債

務係30年前921地震房地產被拍賣所剩，依據921特別條例的

更生，抗告人應該早已還清債務。且相對人透過購買債權應

該有追訴期，為何已經超過法律追償時效15年，還能夠扣押

抗告人及江淑芬之保險，如超過時效不得追訴，執行法院不

可違法執行，執行法院用陳年債務替相對人向抗告人為扣押

行為，已損害抗告人利益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

止，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應

依執行名義為之，為同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執行法院經形

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

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復按債權憑證係於金

錢債權之終局執行，因未發見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之目

的實際上已無從實現，由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

發給債權人之再執行憑證，用以證明原執行名義曾經執行、

受償金額及因聲請或開始強制執行而中斷之時效重新起算時

間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1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

債權憑證乃源自於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

取得之原執行名義。又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而消滅，係屬於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並非執行法院所得

審究，債務人有所爭執，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行之

（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業已提出系爭債權憑

證及債權讓與證明書為證明文件，依相對人所執系爭債權憑

證所載原執行名義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

89年度促字第16579號支付命令、彰化地院90年度執丁字第9

223號、93年度執育字第8743號債權憑證，及原債權人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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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迭經轉讓予相對人，債務人

為「江淑芬」、「張明樹」，有相對人所提之系爭債權憑證

暨繼續執行紀錄表、債權讓與證明書、通知債權移轉之存證

信函暨郵件收件回執、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函文、刊登

合併公告報紙等件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6至163

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案卷核閱無誤，足見相對人自

騰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前手受讓系爭債權之情事，業經執

行法院審核原執行名義暨相關轉讓資料，始換發債權憑證。

是以，執行法院形式審查後，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進

行強制執行程序，並無違誤。又相對人於112年10月25日具

狀向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時，於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將債

務人姓名載為「張明樹即張水樹」，然此為相對人之誤繕乙

節，業經相對人陳報在卷（見本院卷第53頁），故抗告人辯

稱系爭債權憑證非抗告人之債務等語，尚屬無據。至抗告人

所陳債權已清償完畢、債權不存在及請求權罹於時效等實體

事項爭執，並非執行法院所能審究；且廢止前之九二一震災

重建暫行條例亦無債務更生或免責、停止執行條款，抗告人

此部分主張亦應有誤會。是抗告人執此抗辯相對人不得強制

執行等語，並非可採。

　㈡又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聲

明異議，應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故聲明異議雖在強

制執行程序終結前，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為裁判時，強制

執行程序已終結者，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

亦屬無從執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自應駁回聲明異議（司

法院院字第2776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839號裁

定意旨參照）。又對於第三人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經

執行法院核發收取命令予債權人，並經債權人收取，強制執

行程序即已終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22號裁定意旨

參照）。查系爭執行事件業由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2日續行

系爭收取命令，相對人已於114年2月間自三商美邦人壽公司

受償抗告人及江淑芬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各27萬3065元、6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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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元，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等情，有執行法院114年1月2日

士院鳴112司執勇87058字第1144000112號函、三商美邦人壽

公司終止契約審查表、退費通知暨支票、執行法院所為繼續

執行紀錄表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6頁、第116至122

頁、第132頁），並經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可參。是相對人

就系爭扣押命令之執行標的已執行受償，此執行標的之強制

執行程序業已終結。則依上說明，抗告人就系爭扣押命令聲

明異議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然此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

既已終結，本院縱為撤銷或更正系爭扣押命令之裁定，亦已

無從執行。故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本件抗告

已無實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理由雖有不同，

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㈢綜上所述，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且抗告人所

述屬實體事項，非執行程序所得審認。從而，原處分駁回抗

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異議，均無不合。抗告

意旨指摘原裁定及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崔青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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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98號
抗  告  人  張明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間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執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95年8月31日彰院賢94執育字第1676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即抗告人與江淑芬於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人壽公司）等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87058號清償債務事件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嗣核發原法院112年11月8日士院鳴112司執勇字第87058號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及江淑芬收取對三商美邦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或其他處分，三商美邦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及江淑芬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再核發原法院113年1月24日士院鳴112司執勇字第87058號執行命令，終止抗告人、江淑芬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並准許相對人收取解約金（下稱系爭收取命令）。抗告人乃於113年2月7日具狀聲明異議，主張其債務前已由遭扣押之財產及薪水償還，債權已不成立，聲請解除扣押行為等語。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4日以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87058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11月21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從出生至今都沒改名字，為何原裁定及原處分均記載張明樹即張水樹，此是否為伊之債務。又伊之債務係30年前921地震房地產被拍賣所剩，依據921特別條例的更生，抗告人應該早已還清債務。且相對人透過購買債權應該有追訴期，為何已經超過法律追償時效15年，還能夠扣押抗告人及江淑芬之保險，如超過時效不得追訴，執行法院不可違法執行，執行法院用陳年債務替相對人向抗告人為扣押行為，已損害抗告人利益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為同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復按債權憑證係於金錢債權之終局執行，因未發見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之目的實際上已無從實現，由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發給債權人之再執行憑證，用以證明原執行名義曾經執行、受償金額及因聲請或開始強制執行而中斷之時效重新起算時間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1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債權憑證乃源自於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取得之原執行名義。又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而消滅，係屬於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並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債務人有所爭執，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行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業已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及債權讓與證明書為證明文件，依相對人所執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原執行名義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89年度促字第16579號支付命令、彰化地院90年度執丁字第9223號、93年度執育字第8743號債權憑證，及原債權人中華成長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迭經轉讓予相對人，債務人為「江淑芬」、「張明樹」，有相對人所提之系爭債權憑證暨繼續執行紀錄表、債權讓與證明書、通知債權移轉之存證信函暨郵件收件回執、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函文、刊登合併公告報紙等件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6至163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案卷核閱無誤，足見相對人自騰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前手受讓系爭債權之情事，業經執行法院審核原執行名義暨相關轉讓資料，始換發債權憑證。是以，執行法院形式審查後，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進行強制執行程序，並無違誤。又相對人於112年10月25日具狀向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時，於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將債務人姓名載為「張明樹即張水樹」，然此為相對人之誤繕乙節，業經相對人陳報在卷（見本院卷第53頁），故抗告人辯稱系爭債權憑證非抗告人之債務等語，尚屬無據。至抗告人所陳債權已清償完畢、債權不存在及請求權罹於時效等實體事項爭執，並非執行法院所能審究；且廢止前之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亦無債務更生或免責、停止執行條款，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應有誤會。是抗告人執此抗辯相對人不得強制執行等語，並非可採。
　㈡又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聲明異議，應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故聲明異議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為裁判時，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者，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自應駁回聲明異議（司法院院字第2776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83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對於第三人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經執行法院核發收取命令予債權人，並經債權人收取，強制執行程序即已終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執行事件業由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2日續行系爭收取命令，相對人已於114年2月間自三商美邦人壽公司受償抗告人及江淑芬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各27萬3065元、6萬3559元，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等情，有執行法院114年1月2日士院鳴112司執勇87058字第1144000112號函、三商美邦人壽公司終止契約審查表、退費通知暨支票、執行法院所為繼續執行紀錄表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6頁、第116至122頁、第132頁），並經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可參。是相對人就系爭扣押命令之執行標的已執行受償，此執行標的之強制執行程序業已終結。則依上說明，抗告人就系爭扣押命令聲明異議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然此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本院縱為撤銷或更正系爭扣押命令之裁定，亦已無從執行。故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本件抗告已無實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理由雖有不同，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㈢綜上所述，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且抗告人所述屬實體事項，非執行程序所得審認。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及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崔青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98號

抗  告  人  張明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間強制執行聲明異

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

執事聲字第4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執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

    稱彰化地院）95年8月31日彰院賢94執育字第16762號債權憑

    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即抗告

    人與江淑芬於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三商美邦人壽公司）等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為強

    制執行，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

    執字第87058號清償債務事件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嗣核發原法院112年11月8日士院鳴112司執勇字第87058號執

    行命令，禁止抗告人及江淑芬收取對三商美邦人壽公司之保

    險契約債權或其他處分，三商美邦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

    及江淑芬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再核發原法院113年1

    月24日士院鳴112司執勇字第87058號執行命令，終止抗告人

    、江淑芬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

    約，並准許相對人收取解約金（下稱系爭收取命令）。抗告

    人乃於113年2月7日具狀聲明異議，主張其債務前已由遭扣

    押之財產及薪水償還，債權已不成立，聲請解除扣押行為等

    語。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4日以原法院112年度司

    執字第87058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提出異議

    ，原法院於113年11月21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3號裁定（

    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從出生至今都沒改名字，為何原裁定及原

    處分均記載張明樹即張水樹，此是否為伊之債務。又伊之債

    務係30年前921地震房地產被拍賣所剩，依據921特別條例的

    更生，抗告人應該早已還清債務。且相對人透過購買債權應

    該有追訴期，為何已經超過法律追償時效15年，還能夠扣押

    抗告人及江淑芬之保險，如超過時效不得追訴，執行法院不

    可違法執行，執行法院用陳年債務替相對人向抗告人為扣押

    行為，已損害抗告人利益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

    ，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應依

    執行名義為之，為同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執行法院經形式

    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

    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復按債權憑證係於金錢

    債權之終局執行，因未發見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之目的

    實際上已無從實現，由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發

    給債權人之再執行憑證，用以證明原執行名義曾經執行、受

    償金額及因聲請或開始強制執行而中斷之時效重新起算時間

    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1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債

    權憑證乃源自於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取

    得之原執行名義。又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而

    消滅，係屬於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並非執行法院所得審

    究，債務人有所爭執，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行之（最

    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業已提出系爭債權憑

    證及債權讓與證明書為證明文件，依相對人所執系爭債權憑

    證所載原執行名義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

    89年度促字第16579號支付命令、彰化地院90年度執丁字第9

    223號、93年度執育字第8743號債權憑證，及原債權人中華

    成長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迭經轉讓予相對人，債務人

    為「江淑芬」、「張明樹」，有相對人所提之系爭債權憑證

    暨繼續執行紀錄表、債權讓與證明書、通知債權移轉之存證

    信函暨郵件收件回執、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函文、刊登

    合併公告報紙等件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6至163頁）

    ，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案卷核閱無誤，足見相對人自騰泰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前手受讓系爭債權之情事，業經執行法

    院審核原執行名義暨相關轉讓資料，始換發債權憑證。是以

    ，執行法院形式審查後，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進行強

    制執行程序，並無違誤。又相對人於112年10月25日具狀向

    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時，於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將債務人

    姓名載為「張明樹即張水樹」，然此為相對人之誤繕乙節，

    業經相對人陳報在卷（見本院卷第53頁），故抗告人辯稱系

    爭債權憑證非抗告人之債務等語，尚屬無據。至抗告人所陳

    債權已清償完畢、債權不存在及請求權罹於時效等實體事項

    爭執，並非執行法院所能審究；且廢止前之九二一震災重建

    暫行條例亦無債務更生或免責、停止執行條款，抗告人此部

    分主張亦應有誤會。是抗告人執此抗辯相對人不得強制執行

    等語，並非可採。

　㈡又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聲明

    異議，應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故聲明異議雖在強制

    執行程序終結前，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為裁判時，強制執

    行程序已終結者，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

    屬無從執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自應駁回聲明異議（司法

    院院字第2776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839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對於第三人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經執

    行法院核發收取命令予債權人，並經債權人收取，強制執行

    程序即已終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22號裁定意旨參

    照）。查系爭執行事件業由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2日續行系

    爭收取命令，相對人已於114年2月間自三商美邦人壽公司受

    償抗告人及江淑芬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各27萬3065元、6萬355

    9元，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等情，有執行法院114年1月2日士

    院鳴112司執勇87058字第1144000112號函、三商美邦人壽公

    司終止契約審查表、退費通知暨支票、執行法院所為繼續執

    行紀錄表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6頁、第116至122頁

    、第132頁），並經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可參。是相對人就

    系爭扣押命令之執行標的已執行受償，此執行標的之強制執

    行程序業已終結。則依上說明，抗告人就系爭扣押命令聲明

    異議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然此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既

    已終結，本院縱為撤銷或更正系爭扣押命令之裁定，亦已無

    從執行。故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本件抗告已

    無實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理由雖有不同，然

    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㈢綜上所述，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且抗告人所

    述屬實體事項，非執行程序所得審認。從而，原處分駁回抗

    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異議，均無不合。抗告

    意旨指摘原裁定及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崔青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498號

抗  告  人  張明樹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間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執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95年8月31日彰院賢94執育字第1676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即抗告人與江淑芬於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美邦人壽公司）等公司投保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87058號清償債務事件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嗣核發原法院112年11月8日士院鳴112司執勇字第87058號執行命令，禁止抗告人及江淑芬收取對三商美邦人壽公司之保險契約債權或其他處分，三商美邦人壽公司亦不得對抗告人及江淑芬清償（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再核發原法院113年1月24日士院鳴112司執勇字第87058號執行命令，終止抗告人、江淑芬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並准許相對人收取解約金（下稱系爭收取命令）。抗告人乃於113年2月7日具狀聲明異議，主張其債務前已由遭扣押之財產及薪水償還，債權已不成立，聲請解除扣押行為等語。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4日以原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87058號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3年11月21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從出生至今都沒改名字，為何原裁定及原處分均記載張明樹即張水樹，此是否為伊之債務。又伊之債務係30年前921地震房地產被拍賣所剩，依據921特別條例的更生，抗告人應該早已還清債務。且相對人透過購買債權應該有追訴期，為何已經超過法律追償時效15年，還能夠扣押抗告人及江淑芬之保險，如超過時效不得追訴，執行法院不可違法執行，執行法院用陳年債務替相對人向抗告人為扣押行為，已損害抗告人利益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為同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復按債權憑證係於金錢債權之終局執行，因未發見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之目的實際上已無從實現，由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發給債權人之再執行憑證，用以證明原執行名義曾經執行、受償金額及因聲請或開始強制執行而中斷之時效重新起算時間等（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1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債權憑證乃源自於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列各款取得之原執行名義。又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而消滅，係屬於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並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債務人有所爭執，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行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業已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及債權讓與證明書為證明文件，依相對人所執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原執行名義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89年度促字第16579號支付命令、彰化地院90年度執丁字第9223號、93年度執育字第8743號債權憑證，及原債權人中華成長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迭經轉讓予相對人，債務人為「江淑芬」、「張明樹」，有相對人所提之系爭債權憑證暨繼續執行紀錄表、債權讓與證明書、通知債權移轉之存證信函暨郵件收件回執、公司變更登記表、經濟部函文、刊登合併公告報紙等件可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26至163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案卷核閱無誤，足見相對人自騰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前手受讓系爭債權之情事，業經執行法院審核原執行名義暨相關轉讓資料，始換發債權憑證。是以，執行法院形式審查後，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進行強制執行程序，並無違誤。又相對人於112年10月25日具狀向執行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時，於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將債務人姓名載為「張明樹即張水樹」，然此為相對人之誤繕乙節，業經相對人陳報在卷（見本院卷第53頁），故抗告人辯稱系爭債權憑證非抗告人之債務等語，尚屬無據。至抗告人所陳債權已清償完畢、債權不存在及請求權罹於時效等實體事項爭執，並非執行法院所能審究；且廢止前之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亦無債務更生或免責、停止執行條款，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應有誤會。是抗告人執此抗辯相對人不得強制執行等語，並非可採。

　㈡又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聲明異議，應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故聲明異議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為裁判時，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者，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自應駁回聲明異議（司法院院字第2776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83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對於第三人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經執行法院核發收取命令予債權人，並經債權人收取，強制執行程序即已終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執行事件業由執行法院於114年1月2日續行系爭收取命令，相對人已於114年2月間自三商美邦人壽公司受償抗告人及江淑芬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各27萬3065元、6萬3559元，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等情，有執行法院114年1月2日士院鳴112司執勇87058字第1144000112號函、三商美邦人壽公司終止契約審查表、退費通知暨支票、執行法院所為繼續執行紀錄表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6頁、第116至122頁、第132頁），並經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可參。是相對人就系爭扣押命令之執行標的已執行受償，此執行標的之強制執行程序業已終結。則依上說明，抗告人就系爭扣押命令聲明異議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然此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本院縱為撤銷或更正系爭扣押命令之裁定，亦已無從執行。故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本件抗告已無實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理由雖有不同，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㈢綜上所述，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且抗告人所述屬實體事項，非執行程序所得審認。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駁回抗告人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及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崔青菁　





